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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非有特殊情況，法务省当前入境拒絶符合下列一个条件的外国人，就作为符合出

入国管理及難民認定法第五条第一項第十四号规定的外国人。

○ 到了日本之前１４天以内在下列地域住过或停留过的外国人

・冰岛共和国，爱尔兰，安道尔公国，意大利共和国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，爱沙

尼亚共和国，奥地利共和国，荷兰王国，圣马力诺共和国，瑞士联邦，瑞典，

西班牙王国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，丹麦王国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，挪威王国，

梵蒂冈城国，法兰西共和国，比利时王国，葡萄牙共和国，马耳他共和国，摩

纳哥公国，列支敦士登公国，卢森堡大公国：整个地区

・中华人民共和国：湖北省，浙江省

・大韩民国：大邱广域市，庆尚北道清道郡，庆山市，安东市，永川市，漆谷郡，

义城郡，星州郡，军威郡

○ 携带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或者浙江省发行护照的外国人

○ 上过由香港开的船舶”威士特丹”号的外国人


